
學生班級聯合會章程 

中華民國 95 年8 月修訂 

中華民國 101 年 9 月修訂 

中華民國 112 年 1 月修訂 

第一章 總 則  

第１條：本會定名為臺北市立華江高級中學學生班級聯合會。 

     （以下簡稱本會）  

第２條： 本會以培養學生民主觀念，促進師生溝通，建立班級、社團、學校彼此

之間良好的溝通管道，以推動學生自治活動，發揮同儕輔導功能，達到

學生自治為宗旨。 

第３條：本會會址設於本校內。（臺北市萬華區西藏路213號） 

第二章 任 務 

第４條：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協助推動有關學生全校性各項活動，充實校園生活內容。 

二、加強班際間聯繫，增進同學間感情，以推展各項互助合作活動事宜。  

三、暢通學校行政單位與學生之間的意見交流管道，建立和諧的校園。  

四、配合學校提供服務機會，並協助會員解決困難。  

五、增進社區及校際之間的聯繫與合作。 

第三章 會 員  

第５條：凡本校學生皆為本會會員。  

第６條：本會會員應享之權利如下：  

一、參加本會舉辦各項活動之權利。  

二、享有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  

三、得經班級決議後由班級代表向本會提出議案。  

四、擔任本會會長、副會長、及行政部門職務之權利，但不得與第四章

之規定牴觸。 

第７條：本會會員應盡之義務如下：  

一、遵守本會章程及決議案。  

二、擔任本會委派之任務。  

三、繳納學生活動費，中低、低收入戶生免繳。學生活動費收取及使用原

則依｢臺北市立華江高中學生活動費使用原則｣辦理，如附件。 

第８條： 本會會員代表係指全校各班級代表、各行政組組長，代表會員行使發言

權及表決權。負有出席會員代表大會及執行大會決議之義務。  

第四章 組織及職權  



第９條：本會由臺北市立華江高級中學學生事務處輔導組成。 

第10條：本會以會員代表大會(簡稱班聯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由本會會長、副

會長、各班級代表、各行政組組長共同組成。  

第11條：本會置會長、副會長各一人，任期一學年。會長統轄本會各組，並主持

本會會員代表大會。會長因故不克行使職權時，由副會長代理之。  

第12條：會長、副會長候選資格如下：  

一、本校高一學生，具服務熱忱。  

二、未受小過以上處分，經家長同意後，始得具有候選人資格。  

第13條：會長、副會長候選人應聯名登記，在選票上同列一組圈選，於每學年度

第二學期由本校全體學生及師長進行普通、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

選舉結果以得票最多之一組為當選。  

一、候選人僅有一組時，其得票數須達選舉人總數20%以上，始為當選。  

二、無候選人登記參選；或候選人僅有一組，選舉結果未能當選時；得由

會員代表大會自各行政組中選舉出2行政組長代行正、副會長職權。  

第14條：會長、副會長之罷免方式如下：  

一、由原選舉人總數13%以上連署，向學務處提出罷免案。  

二、由原選舉人進行普通、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若投票人數超過原

選舉人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且同意罷免票數超過有效票數二分之一以

上者，始得罷免。  

第15條：會長、副會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解職：  

一、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因故提出辭職經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者。 

四、任期內違反校規或缺曠課情形嚴重，情節重大，經學生事務會議及會

員代表大會評估其不適任者。 

第16條：正、副會長解職後，由會員代表大會自各行政組中選舉出2名行政組長代

行正、副會長職權。  

第17條：本會置班級代表若干人，班級代表人數與本校班級數同，由各班班級代

表擔任，任期一學期。班級代表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應由班級推派一人

代行其職權。  

第18條：本會視會務需要編組，各行政組由正、副會長委任具服務熱忱之高二學

生組成。各組置組長、副組長各一人，代表各行政組，並推動各組工作之

進行，任期一學年。各行政組，得為學生代表參加學校各項會議。 

第19條：本會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經由會議將學生意見轉呈學校行政主管部門。  

二、通過各行政組之報告及決議事項。  

三、通過學期工作計畫及預決算。  



四、修改本會章程。 

五、其他重要事項之決定。  

第20條：本會各行政組之職權如下：  

一、活動組：策劃辦理全校性質學生相關活動。  

二、文書組：負責會議事務及紀錄、資料建檔等。  

三、財務組：負責管理經費收支、保管及財務報告。  

四、美宣組：負責本會各項活動之宣傳工作。  

五、機動組：負責本會活動場地之商借、佈置事宜。 

六、公關組：負責對外連繫協調事宜。  

七、資訊組：負責維護資訊平台、處理意見反映、問卷調查等事宜。 

第五章 會 議  

第21條：本會設會員代表大會。會員代表大會以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為原則。  

第22條：班級代表之提案必須經班級決議通過後，始可提會員代表大會。  

第23條：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應有會員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人數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行之。但下列事項之決議應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修改。  

二、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第24條：本會每月至少召開行政會議一次，由會長召集各行政組並主持之，必要

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25條：本章程未規定之議事規則，依內政部公布之會議規範實施。 

第六章 附 則  

第26條：本章程之修改，須經會員代表5人以上連署提出修改案，依本章程第24條

程序完成修改。  

第 27條：本章程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呈學生事務處審議並經校長核可後公佈

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臺北市立華江高中學生活動費使用原則 

經 109 年 7 月 20 日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一、依據： 

中華民國 102年 11月 12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20096875A修正號令「高級

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第二條第四項：「代辦費：學校代為辦理學

生相關事務之費用。」。 

二、目的： 

為使本校學生活動費更有效運用，增進學生多元學習，特訂定此使用原則。 

三、經費使用 

(一)支用類別 

1. 全年級學生活動：如各項團體競賽活動、學藝與藝文競賽、服務學習及生

命教育活動、新生始業輔導、畢業典禮、校慶和校慶晚會活動等。 

2. 學務處規劃、學生會協辦相關活動：如敬師週、聖誕節系列活動、飢餓十

二生命教育體驗等相關活動。 

3. 社團活動：學務處於每學年度第 2學期辦理社團評鑑，依評鑑結果予以獎

勵金。 

4. 學校其他活動：講座鐘點、外聘裁判評審費、獎勵、場地佈置費用、交

通、誤餐、文具材料費等相關學校活動經費。 

(二)支用程序 

1. 學校整體活動由各處室提相關計畫經核准後支用。 

2. 各學年預計規劃使用學生活動費辦理之活動、項目，須於各學期班聯大會

進行報告，並完成會議紀錄備查。 

四、經費管考： 

1.本項經費使用應本於「取之學生用之於學生」原則，每學年依實際收入，

各處室提相關計畫，由學校審核通過後依程序完成請購核銷作業。 

2.經費收入： 

每學年第 1學期期初依實際在學人數，向每位學生酌收學生活動費(具有

中低收入戶身分者，免收學生活動費；具特殊身分無力負擔者，經學校審

核通過後，得免收學生會費)，提報「學生代辦費收取委員會」會議通過

後，由總務處於學期初印製三聯單收取，第 2學期不另行收費。 

3.學務處於各學年班聯大會編列前一學年支用明細，於班聯大會報告。倘有

一定額度結餘，依規定代收代辦費單項結餘每生超過十元以上(含十元

者)，應於學年度結束時退還學生。 

4.學生因故無法繼續就學而離校者，依「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

法」第 8條辦理退費。 

五、本使用原則經行政會議討論通過，陳 校長核可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